
時 間 議 程
13:30~14:00 與會者簽到
14:00~14:10 會議開始、主席致詞
14:10~14:40 開發單位簡報說明
14:40~16:50 與會者表達意見及開發單位回應說明
16:50~17:00 結論
17：00~ 散會

 請與會人員於簽到時一併登記發言。

 採統一提問、統一回應之方式進行，依登記發言順序由
與會人員依序提問，原則上每三位提問人員為一輪，由
主辦單位統一回應後再進行下一輪提問。

 原則每人發言時間不超過3分鐘，如要繼續發言，請於統
一回應後，重新依登記順序發表意見。

 如不便於會議現場發言，現場提供意見單供填寫，填妥
後可交由工作人員回收，所提意見將納入會議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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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將由主席視實際情形調整


